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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

黄 朴，陈凯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青岛 266555）

【摘要】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参与主体，必然

会面临一系列的投资决策问题。投资过程中，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有利于企业降低税负，扩大节税空间，最终实现企

业价值的最大化。本文从投资方式角度出发，分析不同的投资方式下企业的涉税情况及纳税负担，探讨纳税筹划在

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并对企业投资决策提出纳税筹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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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的目的主要是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

提升企业的资产价值，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企业的投资

结构、投资规模、投资方式、投资时间都是影响项目决策

的重要因素。为配合国家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促进国民

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对不同地区、行业、方式、性质

的投资项目给予了不同的税收待遇，这就要求企业在进

行投资决策时，必须充分了解各项税收政策，合理进行纳

税筹划，以实现最大化的投资收益。本文从投资方式角度

出发，探讨纳税筹划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指出不同投资

方式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充分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以

期帮助企业选择最佳投资方式，扩大节税空间，从而获得

最大的财税利益。

一、不同投资方式下的企业税负情况

企业的投资方式，按照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生产

经营控制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

资。直接投资是指投资主体将货币资金、物资、土地、劳

动、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直接投入投资项目，直接进行或

者参与投资的经营管理；间接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了取

得预期收益，不直接开厂设店进行生产建设经营，用货币

资金购买债券或股票等有价证券，以期从持有或转让中

获取收益。直接投资按照投资资产的性质不同可分为货

币资金投资、非货币资金投资，后者又可细分为有形动产

投资、不动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

投资方式不同，涉及的税收因素就不同，享受的实际

税收待遇也有所不同。企业在投资中，应综合考虑投资双

方的纳税负担，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本文主要站在投资

方的角度，重点探讨货币资金投资、有形动产投资、不动

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四种形式对企业的税负影响。从投

资企业角度看，不同投资形式涉及的税种简单总结如下

页图所示。

二、企业投资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

1. 投资企业税负分析。
例：某企业（非房地产企业）拟用1 000万元进行投资

（假设被投资企业也是非房地产企业），投资企业可选择

的投资方案及相关资料如下：

A方案：现金，1 000万元
B方案：产品，售价 1 000万元，成本费用600万元（该

产品为非应税消费品）

C方案：设备，评估价1 000万元，净值600万元
D方案：不动产，评估价1 000万元，净值600万元
E方案：土地使用权，评估价 1 000万元，净值 600万

元

F方案：无形资产，评估价1 000万元，成本费用600万元
根据我国税法，投资企业各方案的税负计算如下：

A方案：现金投资，投资企业无需缴税
B方案：增值税=（1 000-600）×17%=68（万元）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68×（7%+3%+2%+1%）=8.84

（万元）

印花税=（10 000 000×3/10 000）/10 000=0.3（万元）
企业所得税=（1 000-600-8.84-0.3）×25%=97.715

（万元）

纳税合计=68+8.84+0.3+97.715=174.855（万元）
C方案：（1）该设备进项税额在购进当期已抵扣：
增值税=1 000÷（1+17%）×17%=145.3（万元）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45.3×（7%+3%+2%+1%）=

18.9（万元）
印花税=（10 000 000×3/10 000）/10 000=0.3（万元）
企业所得税=（1 000-600-18.9-0.3）×25%=95.2（万

元）

纳税合计=145.3+18.9+0.3+95.2=25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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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设备进项税额在购进当期没有抵扣：
增值税=1 000÷（1+3%）×2%=19.42（万元）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9.42×（7%+3%+2%+1%）=

2.52（万元）
印花税=（10 000 000×3/10 000）/10 000=0.3（万元）
企业所得税=（1 000-600-2.52-0.3）×25%=99.295

（万元）

纳税合计=19.42+2.52+0.3+99.295=121.535（万元）
D方案：营业税=0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0
土地增值税=0
印花税=（10 000 000×5/10 000）/10 000=0.5（万元）

房产税=0
企业所得税=（1 000-600-0.5）×

25%=99.875（万元）
纳税合计=99.875 + 0.5=100.375

（万元）

E方案：营业税=0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0
土地增值税=0
印花税=（10 000 000×5/10 000）/

10 000=0.5（万元）
企业所得税=（1 000-600-0.5）×

25%=99.875（万元）
纳税合计=99.875 + 0.5=100.375

（万元）

F方案：增值税=（1 000-600）×
17%=68（万元）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68×（7%+
3%+2%+1%）=8.84（万元）
印花税：（1）如果该无形资产属

于专利权、专利实施许可、专有技术，

按照产权书据转移合同缴纳的印花

税=（10 000 000×5/10 000）/10 000=
0.5（万元）
（2）如果该无形资产属于非专利

技术，按照技术合同缴纳的印花税=
（10 000 000× 3/10 000）/10 000=0.3
（万元）

企业所得税=（1 000-600-8.84-
0.5）×25%=97.665（万元）或：（1 000-
600-8.84-0.3）×25%=97.715（万元）
纳税合计=175.005或 174.855（万

元）

将上述几种方案的应纳税额按从

小到大排序，如表1所示：

通过表1数据可以看出，不同投资形式下可利用的税
收优惠政策各不相同，税负也有差别。总体来说，现金投

资的税负最低，以已抵扣过进项税额的设备进行投资的

税负最高。

投资企业不同投资形式涉及的主要税种

注：上图中不同投资形式涉及的税种是站在投资者角度；固定取酬的形式视

作租赁，此处不作为投资形式分析。

货币资金投资

非货币
资金投资

不动产
投资

无形资
产投资

动产
投资

无税

增值税
存货：视同销售按照平均售价计税

设备：视同销售。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售价÷（1+17%）
×17%；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售价÷（1+3%）×2%

消费税：自产应税消费品按同类最高售价计税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合计13%）

印花税：购销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三

企业所得税：存货：（按照平均价格确定的收入-成本）×25%；
设备：（市场售价-资产净值）×25%

营业税：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共担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合计13%）

土地增值税：双方均不是房地产企业的免征土地增
值税；其中一方为房地产企业的征收土地增值税

印花税：合同金额（产权转移书据）的万分之五

营业税：转让无形资产净收入×5%

房产税：不动产投资入股、共担风险的行为，免征房产税

企业所得税：（市场估价-资产净值）×25%

土地增值税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印花税

土地
使用权

增值税（营改增）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印花税

企业所得税

其他

投资
形式

投资形式

以现金投资

以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投资

以设备投资（进项税额在购进时未抵扣）

以产品、无形资产投资（非专利技术）

以无形资产投资（专利权、专有技术）

以设备投资（进项税额在购进时已抵扣）

应纳税额（万元）

0

100.375

121.535

174.855

175.005

259.700

表 1 六种方案的税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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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税收因素影响。上述简化后的投资案例仅考
虑了不同投资方式下的应纳税额的大小，但是企业实际

选择何种方式进行投资时，不能仅仅考虑税额的多少，还

应将其他隐含的税收因素考虑在内。就本例来讲，被投资

企业因该项投资增加的税负以及投资企业选择不同投资

形式带来的机会成本的大小等因素也应考虑在内。

（1）考虑被投资企业的税负情况。在上述几种投资方
案中，被投资企业涉及的税种主要是印花税和契税。这种

情况下，综合考虑投资双方税负，各种投资形式的应纳税

额排序如表2所示：

如果综合考虑投资双方的利益，以不动产、土地使用

权投资要优于以产品和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投资。

（2）考虑设备、不动产折旧与无形资产摊销。机会成
本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选项的

最高价值。在会计上，设备、不动产、无形资产都需要计提

折旧或者摊销，而折旧和摊销都具有税收挡板作用，可以

缩小所得税税基，从而减少企业所得税。在本例中，与存

货投资相比，企业在选择以设备进行投资时，投资企业就

无法利用折旧的税收挡板作用，潜在地增加了企业所得

税。所以，如果将折旧和摊销考虑在内的话，各种方案对

比的税负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保留设备、不动产、无形资产会使投
资企业当期税负降低。所以，企业在考虑以何种类型资产

进行对外投资时，应将折旧和摊销因素考虑在内，并进行

长期比较。

三、投资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建议

有效地进行纳税筹划有利于企业提高资金配置效

率，降低税负，扩大节税空间，增加投资收益。但是风险与

收益并存，纳税筹划虽然能为企业带来收益，但是如果对

相关政策理解或者运用不到位，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同

时，如果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仅仅定位在降低税负上，则

可能会导致短视行为，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因此，本文针

对企业投资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提出下列建议：

1. 充分了解税收政策及税制改革趋势。狭义的纳税
筹划是指节税，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当存在多种税收

政策、计税方法可供选择时，纳税人以最低税负为目标，

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安排。所以，企业要想达到节税目

的，必须充分了解各项税收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灵

活选择投资方式，充分利用优惠政策，扩大节税空间。

2. 综合考虑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利益。投资活动的
目的不仅仅是增加投资企业的财税利益，增加企业价值，

而且要考虑被投资企业的利益，实现双赢。因为投资是一

项长期活动，其目标是追求长期利益，单纯站在投资企业

短期税负最低角度考虑投资方式的选择，往往会导致企

业的短期行为，无法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3. 选择投资方式时从纳税角度关注企业的潜在收
益。这里的潜在收益一方面指设备、不动产折旧和无形资

产摊销的税收挡板作用，另一方面考虑该项投资对以后

期间企业税负的整体影响。所以，当期税负最低并不意味

着企业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可能次优方案更有利于实现

企业的长远利益。

4. 注重企业投资决策的整体性。在企业的投资决策
中充分地运用纳税筹划,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达到投资
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种税负的
减少，有可能导致另一种税负的增加。税负的减少不一定

就意味着企业整体收益的增加，有时甚至会导致企业整

体收益的下降。这就要求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不能

一味地为了节税而节税，而是要注重企业投资决策的整

体性，在考虑企业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寻求减轻税负与增

加企业整体收益的均衡。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纳税

筹划已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通过简单举例，对企业不同投资方式税负水平的比较、考

虑被投资企业时综合税负水平以及考虑折旧和摊销的税

收挡板作用等几种情况进行分析和阐述，为企业投资方

式选择纳税筹划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同时也体现

了纳税筹划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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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式

以现金投资

以设备投资（进项税额在购进时未抵扣）

以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投资

以产品、无形资产投资（非专利技术）

以无形资产投资（专利权、专有技术）

以设备投资（进项税额在购进时已抵扣）

综合应纳税额（万元）

0.5（按照货币资金账簿
缴纳税率为万分之五）

121.835

130.875

175.155

175.505

260

表 2 综合税负对比表

投资方式

以现金投资

以设备投资（进项税额在
购进时未抵扣）

以不动产投资

以产品、无形资产投资（非
专利技术）

以无形资产投资（专利权、
专有技术）

以设备投资（进项税额在
购进时已抵扣）

应纳税额（万元）

0

71.535

87.375

149.855

150.005

209.7

税收挡板作用（万元）

0

50

12.5

25

25

0

表 3 考虑税收挡板作用的税负

注：本例中的折旧年限均采用税法折旧年限，生产用设备
折旧年限为5年，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20年，无形资产摊
销年限为10年。


